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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符「九號基地」違占建戶實際需求。 

（九十二）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食品業者強制檢驗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331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5-564） 

許委員就食品業者強制檢驗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為強化食品業者負起自主管理之責，本部依據食安法第 7 條，分階段強制要求業者實施一級

品管相關作為： 

一、依據食安法第 7 條第 2 項，食品業者應將其產品原材料、半成品或成品，自行或送交其他檢驗

機關（構）、法人或團體檢驗。 

二、依據行政院強化食品安全措施，規劃於 104 年公告一定規模之大宗民生物資 8 大業別（澱粉、

麵粉、糖、鹽、黃豆、小麥、玉米、醬油），及因應茶飲料事件，納入茶葉輸入業者及茶葉

飲料製造工廠，本部已於 104 年 5 月 27 日預告修正「應辦理檢驗之食品業者、最低檢驗週期

及其他相關事項」，該預告公告包括 104 年應辦理強制檢驗之大宗物資及茶安等業別規模如

下： 

(一)辦理商業登記、公司登記或工廠登記之黃豆、玉米、小麥、茶葉之輸入業者，自 104 年 7

月 31 日實施。 

(二)符合下列條件之麵粉、澱粉、食鹽、糖、醬油之製造、加工、調配業者（未包括改裝業

者），自 104 年 7 月 31 日實施。 

1.製造、加工、調配業者（未包括改裝業者）： 

(1)辦理工廠登記。 

(2)資本額 3,000 萬元以上。 

2.輸入業者：辦理商業登記、公司登記或工廠登記。 

(三)符合下列條件之茶葉飲料之製造、加工、調配業者（未包括改裝業者），自 104 年 7 月

31 日實施。 

1.辦理工廠登記。 

2.資本額 3,000 萬元以上。 

三、強制性檢驗責任及相關行政處分如未依規定進行檢驗，將涉及違反食安法第 7 條第 2 項，可依

同法第 48 條命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可處 3 萬元以上 3 百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

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或食品業

者之登錄；經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 

四、食品業別分階段逐步實施本部針對產業能力及風險控管等因素予以整體考量，將分階段陸續公

告應實施強制性檢驗之業別規模及檢驗相關事項。 

強制食品業者將重點項目進行必要之檢驗，是作為要求業者落實自主管理之其中一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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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自主管理並不以檢驗為唯一手段，業者對其產品製程管控及品保制度，仍應符合食品良好

衛生規範準則等相關法規規定。本公告規定檢驗相關事項為基本要求，業者仍應依自主管理

精神及風險控管原則，自行判定實施等同或優於基本要求之相關檢驗事項及其他檢驗項目（

自主檢驗）。 

五、推動食品業者落實執行強制性檢驗為促使食品業者了解及踐行強制性檢驗等相關衛生法規要求

，本部規劃辦理多場業者說明會及輔導，並透過加強稽查管理，雙管齊下督促業者重視自主

管理之責： 

(一)配合 103-104 年公告應實施強制性檢驗之業別規模，本部業於 103 年召開全國北、中、南

多場業者說明會，及輔導業者辦理強制性檢驗，並針對大宗物資業別，於 104 年持續辦

理業者說明會及輔導，協助業者實施強制性檢驗，強化食品業者對於原材料、半成品及

成品衛生安全之把關。 

(二)政府加強稽查：本部食藥署與各縣市衛生局持續擬定各類稽查，及定期召開聯繫會議，

共同討論食品衛生安全稽查方向，並針對流通於國內之食品原物料，規劃各類專案加強

稽查，以落實三級品管監督業者之目標。 

（九十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國防事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331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5-565） 

許委員就國防事務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國防部查復如下： 

一、財團法人國防工業發展基金會創設至今，協助國防部完成 IDF 戰機等 17 項重要武器研發、建

立 11 項裝備產製能力及引進 13 項重要國防工業技術；委託研究則置重點於符合國防部「中

程施政計畫」、「5 年兵力整建計畫」之應用研究，並將結果無償提供國軍單位運用。 

二、近年來重要武器裝備多以外購獲取，並自民 80 年起政府不再補助預算，國防工業發展基金會

以有限預算，配合國防部施政規劃投入尖端武器研發，建置先期研發能量及建立國防科技工

業價值鏈，提供國軍建軍備戰所需。 

三、為達成「植基國防於民間」之施政目標，國防工業發展基金會近年積極辦理委託研究、優惠貸

款及國防工業獎學金等業務，以鼓勵國內產官學界參與國防科技工業發展。 

四、是否恢復基金會原有規模及達成設置條例宗旨，應考量整體國防需求與政府財政狀況後，再決

策執行。 

（九十四）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產銷履歷制度對產品進行抽驗及監控

，同時讓消費者從網路查詢農民生產紀錄，可降低對黑心、來

源不明之食品之憂心與疑慮，而中央畜產會 104 年度預算案估

算查驗數量，未能考量廠商數量及以前年度違規情形，調整增


